
法官说法

身边事0505 >> 2024年7月11日 星期四

主编 赵本春 责编 黎伟

视觉 胡颖 张超 校审 王志洪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同时，依据侵权的相关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溺水是中小学生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未成年人
虽然具有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救助能力，但由于身体、
智力发育尚不健全，面对突发情况时自保尚有不足，相约
同行的玩伴并非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主体，若因错误的
救助方式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但本案中，邓某某、王
某对于彭某某溺水事实的隐瞒，违背了“诚实”这一中国
传统美德。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仅是为了解决纠纷，更是
为了向社会传递安全教育的信息以及树立正确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事先预防是最好的施救方式，为此，家长
在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承担起教育和监管孩子的责任，多
向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不断加强孩子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孩子们的避险自救能力，严防类似事
故再次发生。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暑期未成年人结伴游泳，一人溺亡

同行小伙伴要承担责任吗？
每到暑假，关于未成年人溺亡的事件总是让人唏嘘不

已。几个小伙伴在无成年人监护下结伴野外游泳，有人不
慎溺亡，谁该承担责任？前不久，云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侵权纠纷案件，判决同行游泳王某的监护人、邓某某
的监护人按5%的比例共同赔偿原告因此次事故造成的相
关损失。

2022年 6月 10日（周五）13时左右，因当天学校放
假下午不上学，王某（八岁半）在午饭后相约彭某某（死
者、八岁半）、邓某某（九岁）外出玩耍，三人结伴来到远
离集镇的一处水潭后，彭某某下到深水区游泳随即陷入
水中挣扎。邓某某就近用树枝进行救援未果，彭某某沉
入水中。

王某和邓某某慌忙回家后，未将彭某某溺水情况告诉
父母。16时许，彭某某母亲四处寻找彭某某未果，询问王
某和邓某某，两人亦未如实告知彭某某溺水的事实。

当天21时，彭某某母亲报警，派出所民警在了解基本
情况后上门询问，邓某某才讲出实情，并带人前往彭某某溺
水的水潭。

22时，彭某某被打捞出来，此时已无生命体征。彭某
某的父母一纸诉状将王某、邓某某及其监护人告上法庭，请
求判令几人共同赔偿因彭某某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

打捞尸体费用和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及场
地租金等损失共计80余万元。

云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彭某某在事故发生时已满八周
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
适应的民事活动，具备一定的分辨是非、保护自身安全的意
识与能力。因此，彭某某对于其擅自下水的危险性应该有
一定的辨别能力，其在明知无成年人陪同且不擅长游泳的
情况下仍擅自下野外水潭游泳玩耍，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
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彭某某的父母即本案原告二人作为彭某某的监护人，
疏于履行监护职责，未尽到对彭某某教育、监督、保护义务，
对原告负有监护过失责任。

王某和邓某某年龄与彭某某相当，相互之间并不存在
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亦无安全保障义务。彭某某溺水后，
邓某某尝试用树枝救援无果，其已尽到与其年龄、智力、体
能相应的救助义务，但二人在发现险情后未及时呼救且告
诉父母，选择隐瞒事实，存在一定过错。

综上，法院认定原告各项损失共计923523元，被告邓某
某、王某酌定各承担5%的赔偿责任分别为46176.15元。鉴
于被告邓某某、王某均系未成年人，故由其监护人向原告承
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

石栏杆上莫名多了一堵墙
挡了视线还有安全隐患

附近一渔庄：砌墙是我们干的，已经办了相关手续
铜元局街道：没收到施工备案手续，将到现场调查

7 月 8 日，
南岸区玫瑰山
庄业主牛牛（化
名）向新重庆-
重庆晨报反映，
铜元局江苑路
一段老旧石栏
杆上被砌了一
堵墙，这墙没有
打地基，也没有
钢筋加固，存在
安全隐患。

到底是谁
砌的墙？为什
么要砌？连续
两天，记者进行
了调查。

“栏杆上砌墙是
我们干的”

记者联系上渔庄负责人，他
告诉记者，“石栏杆上砌墙是我们
干的，而且办了相关手续。”但是
向哪个部门申报的手续，他不清
楚。记者一再追问，他仍表示不
知道。

修墙是不是为了不让人看到
就餐的人？或者不让人发现他们
在下面施工？该负责人支支吾
吾，不愿意正面回答。

最后，他又解释，由于这段
时间雨水多，从山崖上流下来很
多污水，他们是在整治污水，在
渔庄旁边修平台，将污水从平台
下面流走，而平台的地是属于他
们自己的，自己的地想修什么不
用审批。

对此，铜元局街道办事处规
划建设科负责人介绍，任何单位
或个人修建建筑，或者搭建临时
建筑物等，都需要向规划建设部
门审批，并办理施工许可证。“如
果渔庄没有施工手续，那就是违
规行为，要立即停止。”该负责人
表示，目前，规划建设科没有收到
渔庄的施工备案手续。同时，江
苑路是一条市政道路，施工同样
需要手续，否则出现安全事故或
存在安全隐患，谁来负责，就目前
情况看，石栏杆上砌墙也没有施
工手续。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科室将
联合南岸区规划建设部门、南岸
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铜
元局街道执法大队，一起到现场
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将责令渔庄
暂停施工，并将情况反馈给记者。

事情到底是怎样的？本报将
继续关注。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
三波 摄影报道

回应
市民：栏杆上砌墙挡了视线

江苑路是一段绝佳的风景市政道路，市民站在这里不仅可以
看到长江，还能看到菜园坝长江大桥。但是这段时间，包括玫瑰
山庄等小区的业主，突然发现看江的道路，被人修建了一堵墙，挡
住了大家的视线。

7月9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江苑路，靠长江一侧是陡峭
的山崖，另一侧则是用条石修建而成的栏杆，高约80厘米，这些
栏杆很好地保护了散步、通行的市民安全。不过，其中一段栏杆
上被人砌了一堵墙，墙的厚度在30厘米左右，新修墙的高度在1
米左右，栏杆加墙约2米。同时，石栏杆原来的镂空部分也用红
砖堵死。

“修这堵墙时，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施工公告，也没有看到施工
介绍，就突然出现了这样高的墙，把风景全部遮挡了。”牛牛说，最
关键的是，这堵墙并不安全，没有打地基，也没有钢筋加固，就用
红砖在老旧石栏杆上砌。

这样砌墙有没有安全隐患？重庆某建筑公司业内人士宋明
宇介绍，钢筋主要是起墙体间的连接作用，它可以增加墙的抗震、
抗裂能力。如果新砌的墙体没有加钢筋，也没有打地基，就会存
在安全隐患，容易在遇到一些外力作用时，发生倒塌。所以砌墙
前一定要加钢筋、打地基，若没有采取这样的施工方式，补救方法
就是拆除返工重做，按照规范要求先植筋，再做拉拔试验，最后才
能开始砌墙。

说法：为了遮挡渔庄施工？

为什么有人要在石栏杆上砌墙？周边的市民和业主说法有
两种。

“新砌的墙只有四五十米，还有很长一段没有修，说明并不是
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而是有人不想让市民看到什么。”牛牛说，
旁边有一家很大的江岚非渔庄，平时就餐的人很多，可能担心有
人看到就餐的人，保护就餐人的隐私。

另一种说法是为了遮挡渔庄施工，避免投诉。道路边一家商
铺老板周先生介绍，这段时间渔庄在栏杆下面施工，担心被过往市
民发现后投诉。“我估计渔庄没有施工手续，所以要修砌墙挡住。”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记者来到江岚非渔庄，看到这家渔庄比
较豪华。根据大众点评上面的介绍，该渔庄是一栋六层独栋建
筑，还有带绿植环绕鲜花绽放的露天花园，属于中高档餐厅，人均
消费在300元左右。

在靠近堡坎的下面有3名工人在施工，他们的施工区域刚好
是栏杆砌墙的下面，这样站在马路上，就看不到下面施工了。

目前，施工人员已在陡峭的山崖中挖了3到4个深坑，坑的直
径约50厘米，还有扎的钢筋放在现场，是用于深坑的柱子。一名施
工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施工了一段时间，准备在陡峭的山坡上搭
建一个观景平台，“听老板说这里以后可以一边看江，一边吃饭或
喝茶，风景很好。”同时，他也表示，栏杆上砌墙就是7月初的事。

砌墙的下方有人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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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杆上的墙挡住了大家看江的视线


